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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1149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昶佐等 16 人，鑑於政治檔案條例 2019 年三讀通

過後，仍有永久保密檔案、檔案延遲解密、限制開放事項、

爭議處理機制之爭議。為落實轉型正義教育，公開真相並促

成社會和解，辦理政治檔案之徵集、整理、保存、開放應用

、研究及教育之精神。爰擬具「政治檔案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妥善管理政治檔案，回歸檔案法第十一條，「永久保存之機關檔案，應移轉檔案中央主管機

關管理」。爰刪除第四條第三項但書之規定。 

二、定義保密逾三十年之起算為檔案全案中文件產生最早日起（修正第五條二項）。 

三、若有依本條例之規定無法提供檔案應用者，應報請上級機關同意，並應檢附具體理由（修正第

八條第四項）。非屬起訴、審判過程之政治檔案，其包含私人文書或涉及個人隱私者，加註

補充意見附卷之權利（增訂第八條第七項）。授權主管機關就隱私認定、分離處理作法等之

事項，由主管機關另以辦法定之（增訂第八條第十項）。 

四、非屬起訴、審判過程者，其涉及個人隱私部分，個人隱私分離後提供應用。（修正第九條第十

項） 

五、政治檔案中所載公務員、證人、檢舉人及消息來源之姓名、化名、代號及職稱，政府機關（構

）不得以第五條第三項之永久保密及第八條第二項第二款之事由限制之。（增訂第十條第二

項） 

六、遇第五條第三項永久保密及第八條第二項第二款限制開放之情形，得提交爭議事項之審議。（

增訂第十四條第三項） 

七、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八條第二項第二款將檔案限制開放應用，檔案局應對外公開審議結果。（增

訂第十四條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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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林昶佐   

連署人：陳 瑩  蘇巧慧  王美惠  吳思瑤  林楚茵  

高嘉瑜  邱議瑩  江永昌  陳靜敏  范 雲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陳明文  沈發惠  

賴瑞隆  蘇治芬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43 

政治檔案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政府機關（構）應於

本條例施行日起六個月內完

成政治檔案之清查，並編製

目錄依規定程序報送檔案局

。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期

間不得逾六個月。 

檔案局審定政府機關（

構）管有之政治檔案，應以

檢視檔案目錄或檔案內容方

式為之。必要時，得邀請學

者專家參與。 

政府機關（構）管有檔

案經檔案局審定屬政治檔案

者，應於指定期限內移轉為

國家檔案；未移轉前，應依

本條例之規定妥善保管並提

供應用。 

第四條 政府機關（構）應於

本條例施行日起六個月內完

成政治檔案之清查，並編製

目錄依規定程序報送檔案局

。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期

間不得逾六個月。 

檔案局審定政府機關（

構）管有之政治檔案，應以

檢視檔案目錄或檔案內容方

式為之。必要時，得邀請學

者專家參與。 

政府機關（構）管有檔

案經檔案局審定屬政治檔案

者，應於指定期限內移轉為

國家檔案；未移轉前，應依

本條例之規定妥善保管並提

供應用。但依國家機密保護

法核定為永久保密者，暫不

移轉。 

為妥善管理政治檔案，回歸檔

案法第十一條，「永久保存之

機關檔案，應移轉檔案中央主

管機關管理」。爰刪除第三項

但書之規定。 

第五條 政府機關（構）管有

政治檔案於移轉為國家檔案

前，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檔案立案及案件、案卷

二層級編目。 

二、機密檔案解降密檢討。 

三、檔案整理裝訂及儲存媒

體可讀性查檢。 

四、檔案應依規定格式及命

名原則辦理電子儲存。 

五、檔案應依案件層級敘明

開放應用類型，如有部分

開放或不開放者，應敘明

其法規依據及開放應用要

件或年限。 

前項第二款機密檔案解

降密檢討，自檔案全案中文

件產生最早日起算逾三十年

，除本條例另有規定者外，

第五條 政府機關（構）管有

政治檔案於移轉為國家檔案

前，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檔案立案及案件、案卷

二層級編目。 

二、機密檔案解降密檢討。 

三、檔案整理裝訂及儲存媒

體可讀性查檢。 

四、檔案應依規定格式及命

名原則辦理電子儲存。 

五、檔案應依案件層級敘明

開放應用類型，如有部分

開放或不開放者，應敘明

其法規依據及開放應用要

件或年限。 

前項第二款機密檔案解

降密檢討，屬保密逾三十年

且無法律依據者，應予解密

，並不得基於下列目的規避

參酌第八條第五項之規定，定

義保密逾三十年之起算為檔案

全案中文件產生最早日起。且

為落實本條例開放應用之精神

，除本條例另有規定者外，保

密逾三十年之檔案皆應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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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解密，並不得基於下列

目的規避解密： 

一、為隱瞞違法或行政疏失

。 

二、為掩飾特定之自然人、

法人、團體或機關（構）

之不名譽行為。 

三、為拒絕或遲延提供應公

開之檔案內容。 

原核定機關及其上級機

關應於前條第一項規定完成

清查後六個月內依前項規定

完成檢討；經檢討後仍列屬

永久保密者，原核定機關應

報請上級機關同意。 

第一項第四款之電子檔

應於移轉時併同提供。 

解密： 

一、為隱瞞違法或行政疏失

。 

二、為掩飾特定之自然人、

法人、團體或機關（構）

之不名譽行為。 

三、為拒絕或遲延提供應公

開之檔案內容。 

原核定機關及其上級機

關應於前條第一項規定完成

清查後六個月內依前項規定

完成檢討；經檢討後仍列屬

永久保密者，原核定機關應

報請上級機關同意。 

第一項第四款之電子檔

應於移轉時併同提供。 

第八條 檔案當事人得申請與

其本人所涉案件之政治檔案

；檔案當事人死亡時，其配

偶或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

條各款所定繼承人得申請之

。 

依前項規定申請之政治

檔案，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外

，檔案局應於指定場所提供

閱覽、抄錄或複製： 

一、經依法規核定為機密檔

案。 

二、經移轉機關（構）表示

有嚴重影響國家安全或對

外關係之虞。 

三、經其他檔案當事人或其

繼承人表示不予公開之私

人文書。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之政

治檔案涉及個人隱私者，檔

案局應於指定場所提供閱覽

、抄錄，或就涉個人隱私部

分經分離處理使其無從識別

特定之個人後，提供複製。

但經該個人同意複製者，不

第八條 檔案當事人得申請與

其本人所涉案件之政治檔案

；檔案當事人死亡時，其配

偶或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

條各款所定繼承人得申請之

。 

依前項規定申請之政治

檔案，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外

，檔案局應於指定場所提供

閱覽、抄錄或複製： 

一、經依法規核定為機密檔

案。 

二、經移轉機關（構）表示

有嚴重影響國家安全或對

外關係之虞。 

三、經其他檔案當事人或其

繼承人表示不予公開之私

人文書。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之政

治檔案涉及個人隱私者，檔

案局應於指定場所提供閱覽

、抄錄，或就涉個人隱私部

分經分離處理使其無從識別

特定之個人後，提供複製。

但經該個人同意複製者，不

一、為落實本條例開放應用之

精神，參酌第五條第三項規

定，若有依本條例之規定無

法提供檔案應用者，應報請

上級機關同意，並應檢附具

體理由，說明相檔案內容與

嚴重影響國家安全或對外關

係之虞的關係。 

二、鑑於近期各機關清查出大

量政治檔案，內容包含情治

機關監控調查之檔案。惟此

牽涉個人隱私之檔案，若非

當事人主動查找，極有可能

無法得知有此檔案。故增訂

第七項，非屬起訴、審判過

程之政治檔案，其包含私人

文書或涉及個人隱私者，檔

案局應以書面通知檔案當事

人或其繼承人，並告知其申

請應用及加註補充意見附卷

之權利。但通知顯有困難者

，得以公告代之。 

三、增訂第十項，第三項有關

個人隱私認定、分離處理作

法，及檔案當事人就涉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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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限。 

前二項政治檔案，有第

二項第二款情形者，移轉機

關（構）應檢附具體理由報

請上級機關同意，至遲應於

檔案屆滿五十年提供閱覽、

抄錄或複製；有第二項第三

款、前項情形者，至遲應於

檔案屆滿七十年提供閱覽、

抄錄或複製。 

前項所定年限之計算，

以該檔案全案中文件產生日

最早者為計算基準。 

檔案局應就政治檔案中

之檔案當事人編製人名索引

並公告之。檔案當事人或其

繼承人對檔案內容中與檔案

當事人個人相關資料之敘述

認有錯誤或不完整者，得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加註補

充意見附卷。 

非屬起訴、審判過程之

政治檔案，其包含私人文書

或涉及個人隱私者，檔案局

應以書面通知檔案當事人或

其繼承人，並告知其申請應

用及加註補充意見附卷之權

利。但通知顯有困難者，得

以公告代之。 

機關依下列規定作成公

告時，應將該公告副知檔案

局列為國家檔案，提供應用

： 

一、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六條第三項規定作成撤銷

有罪判決與其刑、保安處

分及沒收宣告之公告。 

二、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

償條例作成賠償及名譽回

復之公告。 

三、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

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作

在此限。 

前二項政治檔案，有第

二項第二款情形者，至遲應

於檔案屆滿五十年提供閱覽

、抄錄或複製；有第二項第

三款、前項情形者，至遲應

於檔案屆滿七十年提供閱覽

、抄錄或複製。 

前項所定年限之計算，

以該檔案全案中文件產生日

最早者為計算基準。 

檔案局應就政治檔案中

之檔案當事人編製人名索引

並公告之。檔案當事人或其

繼承人對檔案內容中與檔案

當事人個人相關資料之敘述

認有錯誤或不完整者，得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加註補

充意見附卷。 

機關依下列規定作成公

告時，應將該公告副知檔案

局列為國家檔案，提供應用

： 

一、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六條第三項規定作成撤銷

有罪判決與其刑、保安處

分及沒收宣告之公告。 

二、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

償條例作成賠償及名譽回

復之公告。 

三、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

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作

成補償及名譽回復之公告

。 

四、依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

利回復條例作成權利回復

之公告。 

第一項及第六項規定，

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得委

任第三人申請辦理。 

隱私部分同意提供閱覽、抄

錄或複製之應告知事項與書

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以辦

法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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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補償及名譽回復之公告

。 

四、依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

利回復條例作成權利回復

之公告。 

第一項及第六項規定，

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得委

任第三人申請辦理。 

第三項有關個人隱私認

定、分離處理作法，及檔案

當事人就涉個人隱私部分同

意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之

應告知事項與書表格式，由

主管機關另以辦法定之。 

第九條 非檔案當事人申請閱

覽、抄錄或複製政治檔案，

依下列方式提供： 

一、屆滿三十年之政治檔案

，其屬起訴、審判過程者

，依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辦理。非屬起訴、審

判過程者，其涉及個人隱

私部分，檔案局應就涉個

人隱私部分經分離處理使

其無從識別特定之個人後

，於指定場所提供閱覽、

抄錄或複製；但經該個人

同意閱覽、抄錄或複製者

，不在此限。 

二、未屆滿三十年之政治檔

案，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涉及個人隱私者，除

經該個人同意，得於檔案

局指定場所提供閱覽、抄

錄或複製外，不得提供。 

前項所指三十年，依前

條第五項基準計算；政治檔

案有不能提供情形者，其至

遲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年

限，依前條第四項及第五項

規定辦理。 

第九條 非檔案當事人申請閱

覽、抄錄或複製政治檔案，

依下列方式提供： 

一、屆滿三十年之政治檔案

，依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辦理。 

二、未屆滿三十年之政治檔

案，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涉及個人隱私者，除

經該個人同意，得於檔案

局指定場所提供閱覽、抄

錄或複製外，不得提供。 

前項所指三十年，依前

條第五項基準計算；政治檔

案有不能提供情形者，其至

遲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年

限，依前條第四項及第五項

規定辦理。 

若為起訴、審判過程之檔案，

屆滿三十年後，檔案應用依前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辦理。

惟鑑於近期各機關清查出大量

政治檔案，內容包含情治機關

監控調查之檔案。此非屬起訴

、審判過程者，其涉及個人隱

私部分，檔案局應就涉個人隱

私部分經分離處理使其無從識

別特定之個人後，於指定場所

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但經

該個人同意閱覽、抄錄或複製

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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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政治檔案中所載公

務員、證人、檢舉人及消息

來源之姓名、化名、代號及

職稱，應提供閱覽、抄錄或

複製。 

前項應提供閱覽、抄錄

或複製之資訊，政府機關（

構）不得以第五條第三項之

永久保密及第八條第二項第

二款之事由限制之。 

第十一條 政治檔案中所載公

務員、證人、檢舉人及消息

來源之姓名、化名、代號及

職稱，應提供閱覽、抄錄或

複製。 

為還原歷史真相，避免部分機

關屢以本條例第五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為據，延遲檔案開放時

程。爰增訂第二項，前項應提

供閱覽、抄錄或複製之資訊，

政府機關（構）不得以第五條

第三項之永久保密及第八條第

二項第二款之事由限制之。 

第十四條 開放政治檔案如涉

爭議事項，得由檔案局邀集

相關機關（構）、團體代表

、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

審議之，並排除第十一條所

列人員。 

前項爭議處理之運作方

式及其他應行事項，由檔案

局定之。 

檔案當事人依第八條、

非檔案當事人依第九條申請

政治檔案，如遇第五條第三

項永久保密及第八條第二項

第二款限制開放之情形，得

提交爭議事項之審議。 

政府機關（構）依據第

五條第三項及第八條第二項

第二款將檔案限制開放應用

，檔案局應依第一項規定定

期審議，並對外公開審議結

果。 

第十四條 開放政治檔案如涉

爭議事項，得由檔案局邀集

相關機關（構）、團體代表

、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

審議之，並排除第十一條所

列人員。 

前項爭議處理之運作方

式及其他應行事項，由檔案

局定之。 

一、為妥善處理於檔案當事人

、非檔案當事人申請政治檔

案時之爭議。增訂第三項，

檔案當事人依第八條、非檔

案當事人依第九條申請政治

檔案，如遇第五條第三項永

久保密及第八條第二項第二

款限制開放之情形，得提交

爭議事項之審議。 

二、增訂第四項，政府機關（

構）依據第五條第三項及第

八條第二項第二款將檔案限

制開放應用，檔案局應依第

一項規定定期審議，並對外

公開審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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